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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論

㆒、評鑑不是㈿助師㈾培育提

升素質的機制

（一）從評鑑目的觀看

民國83年「師資培育法修正通過之後」，
教育部便自民國85年開始進行常態性的教育
學程評鑑（94年度起修正為大學校院師資培
育中心評鑑），其評鑑目的為：定期檢視各

師資培育中心辦學績效、了解現況、並提供

各師培中心未來發展與改善的建議（教育部

電子報，2007/6）。在「教育部93年度大學
校院教育學程評鑑實施計畫」中，敘明評鑑

目的為瞭解教育學程辦理績效，並鼓勵其發

展專業特色，以提升多元師資培育之素質。

在「教育部95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中心評
鑑規劃與實施計畫」中，除了上述評鑑目的

之外，又增加以下兩項︰1.協助各師資培育
中心發掘問題…獎優汰劣…並建立退輔機

制。2.檢驗多元化師資培育政策之成效。由
此可見，教育部所辦理的師培評鑑，其目的

主要是檢視績效，希望能為師資培育的品質

把關。

（二）從評鑑實施觀看

每年師培評鑑承辦單位最大的工作負擔

莫過於訪視評鑑的那一段時間。先要邀請全

國各地在各階段各類科師資培育具有專業與

經驗者，協調大家共同可以空出的時間，然

後密集安排交通運送與外地出差住宿等問

題。之後，還要聘任數組工作人員，在委員

進行評鑑訪視時立即協助委員做出評鑑討論

的紀錄，以便委員離開前對受訪學校當場提

供評鑑觀察結果，也當做最後評鑑報告的參

考。而委員在一天的評鑑時間內須將學校所

提供整年度的資料全部檢視完畢，以便做出

客觀與公平的判斷。故而，每位委員只能分

工且片段檢視資料，無法連貫性地以資料檢

視該校，從辦理師資培育的目的以評估目前

所投入的人力、資源與執行過程，而判斷其

距離預期目標尚需多少努力或做何改變。另

外，評鑑委員的專長資歷雖然一開始被主辦

單位相當重視，但常常卻不是最後決定人選

的關鍵，反而最後是個人是否可以配合訪評

的密集時間，成了是否受聘為評鑑委員最大

的決定因素。

對於受評學校而言，評鑑實施過程花費

最多的心力就是整理所有評鑑項目所需的資

料，以供訪視評鑑當天查證。待訪評結束後

則一切即可恢復「正常」。所有師培中心的

老師，都會因為評鑑委員結束訪視離開學校

而鬆了一口氣，不再加班忙碌。由此可知，

不論主辦單位或是受評單位都把最多資源與

焦點放在訪視評鑑當天。學校知道要為訪評

當天做什麼資料準備，但是，準備評鑑的過

程中，時間壓縮之下並無法將焦點與資源放

在深刻檢討學校本身為培養優秀師資而推出

的改進方法；訪評當天的評鑑委員也無足夠

時間、能力與義務直接給予協助。因此，即

使為接受評鑑所作的準備要花費許多氣力，

但是，師培機構辦學素質的整體提升也很難

因為這些「努力與勞力」就見到成效。

（三）從評鑑結果觀看

在教育部的規劃之下，評鑑結果由93年
的五等第調整至94及95年的三等第，且更明
確指出「評鑑結果分為三等第，獲得一等的

師培中心可以繼續辦理，獲得三等則必須退

場，希望透過評鑑，能為師資培育把關 」（

以系統觀點看師㈾培育與其評鑑
許玉齡／國立新竹教育大㈻幼教㆗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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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電子報，2007/6）。評鑑結果除了給
予等第之外，就是提供評鑑報告。評鑑委員

有義務對受評學校之師培中心，提出訪評當

天所呈現的優缺點，並給予些許的建議。然

而，一個師培中心的經營良否，牽涉事項頗

多。除其投入的資源與經費可以在短期內改

善之外，其他的問題還有可能是人的因素、

領導者的能力或團隊的合諧度造成前進的阻

礙，也有可能是觀念的因素造成，這些都無

法在一天之中就能全部挖掘或給予有效的建

議。評鑑的結果只能根據具體事實給予判

斷，評鑑的目的也只是了解績效，給予獎懲

引導。真正進行改善並且提升品質，還是要

由師培機構的人員，透過各種多元的制度與

方法，以一段時間凝聚團隊共同方向的努力

來達成，並非透過評鑑一蹴可幾。

由以上評鑑之三個層面：目的、實施、

與結果，可知主辦單位對師資培育中心提升

品質的協助機制，目前並未直接包含在整個

評鑑過程中。這也不必然要視為師培評鑑主

辦單位的責任。但是，若認為評鑑要包含協

助機制，則將有賴更進一步思考才會產生具

體可行的規劃。

㆓、師㈾培育是㆒件複雜的事

（一）師資培育的規劃

培育師資要從設定目標開始，投入各種

人力、物力、環境等資源，建立各種制度以

執行之，然後經過隨時檢視各種運作及學生

學習成果來檢討，最後還須針對整個師培過

程，由內部不斷發掘問題且提出改進機制，

方能達成所設立的目標。這樣地從目標、計

畫、執行、檢視過程，到檢討改進的循環呼

應了企業界系統化品質管理的保證機制。

在教育界，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董事長劉維琪提出評鑑邏輯四部曲做

為辦學指引（評鑑雙月刊電子報，2007/7），
那就是「做什麼」、「如何做」、「結果如

何」、「如何改善」。也就是說師培機構要

先明確定位自己的角色，確定想培育的是

具有什麼特色的優良師資，然後根據這樣

的目標，投入相當的資源，聘請專業人員

一起努力，建立各種支持性制度與教學配套

措施以達成目標。至於結果如何與如何改善，

就要藉助所有師生，甚至未來用人的單位，

提供各種學生學習成果與能力運用的資訊，

以使師培機構了解學校執行的各層面努力

是否達成預期的辦學目標。同時，學校內

部亦須建立定期檢視機制，方便根據問題

提出改善機制。這樣的師培運作完全始自師

培機構自我評估的角色定位，因此，也較能

發展各校特色。

（二）師資培育的執行

要確保良好的師資培育，必須包含師資

生遴選、專業課程培育、教師帶領實務學

習、學生現場教學檢討、與就業機構合作、

以及在職回流教育與輔導等六大部分。各師

培機構在定位自己的角色，評估是否有足夠

資源投入時，應先了解這六大部分所必須具

備的專業度與人力負擔。過去的師培中心若

有辦理績效不彰的情形，可檢視是否忽略了

師培的各個環節所需的人力與資源投入，或

是否所有執行人員對師資培育進行的各環節

並無共識，因此受限於教師個人之專長及生

涯發展，無法集中焦點在機構欲達成的目

標，因此較難展現成效。

近年因為少子化衝擊，公立教師每年招

考名額大幅減少，因此，也使得想從事教師

行業的人望之卻步，連帶影響了師資生的招

生。當來源減少時，要能訂條件遴選出人格

特質適當者就更困難了。若是師資生畢業後

無法找到教育工作，也會使得師資生招生更

困難，這是惡性循環。因此，想做好師培工

作，師培中心也必須為畢業生找尋良好的就

業機會。透過與學生就業之公私立學校或教

育機構合作，不僅平時可以互相在教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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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理論研究上結合支援，同時，師培中心又

可以對於學生就業後不足之處，進行研習輔

導或在職教育。故而，培育師資的單位必須

與提供學生實習及就業的機構成為固定夥伴

關係，並且主動給予資源與支持，以確保合

作關係穩定長久。

現況常見師培中心過於倚賴實習學校或

合作之教育機構，以其班級教師全責輔導自

己的學生，卻並未提供，或者，沒有足夠專

業給予合作機構及輔導老師協助的資源。例

如，師培中心一位教材教法授課老師帶領45
位學生，卻讓學生分散在好幾個校外班級實

習。如果，師培機構教師又只能在一學期中

去看各學生一次，顯然這樣地仰賴實習學校

教師幫忙培育師資，又沒有提供任何協助，

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有許多師培機構競相

爭取優秀的實習輔導教師的情況下，自然就

會失去穩固合作的機構與人員。因為，合作

機構只有付出而沒有收穫，無法互利之下他

們也就缺乏繼續合作的意願。也就是說，師

培中心的老師除了授課以外，如果沒有聘到

具有實務經驗與能力的專業師資，自己來輔

導學生教學，或其不足以提供在職輔導機會

以嘉惠實習機構或學生就業機構人員，學校

將無法穩定優秀的合作機構，這是師培系統

運作的一大缺口。因為實習機構一再更換，

學校也將因此缺乏一個密切的固定回饋管

道，較難直接獲知學生被培育後的就業能力

表現情形，故而也很難做到檢討與改進。

為了輔導學生教學能力的需要，師培機

構所聘之師資，其專業貢獻度多見於現場教

學實務能力，而非以研究能力取決。這樣的

師資除了要與學生實習或就業之學校建立良

好的互動合作關係之外，在專業課程規劃

上，亦須能夠帶領學生將理論轉換為實務，

使學生充分學習到現場教學之各個實務面向

的能力。因此，師培機構的師資人力在質與

量都扮演師培品質成敗重要的關鍵因素。

㆔、運用評鑑制度來提升品質

對師培中心而言，辦好師資培育的任務

比接受評鑑更重要。要使評鑑的目的能達到

提升品質，必須將評鑑本身當成一個系統來

思考，而不是單一的事件。也必須要透過評

鑑制度的規劃以督促學校，使其將師資培育

的品質保證過程，系統化地從角色定位到檢

討改進完整落實執行。如此，藉由評鑑系統

的重新規劃與實施，搭配過程的協助機制，

才能促使師培中心努力朝向自己的目標前

進。因此，舉凡評鑑的目的、主辦單位、評

鑑人員、評鑑時程、評鑑規準、過程協助機

制，評鑑結果、及督促改進機制等配套措施

都需要一併重新設計。例如，若以提升品質

為評鑑的目的，則需要在評鑑之前，即須由

評鑑單位安排完整的學習機會與時間，讓受

評單位與評鑑委員都能充分了解且學習評鑑

項目所設定的用意，並允許較長的時間改

進，使受評學校因此能在事前做最好的資料

準備與制度調整，而評鑑委員也在一段時間

後，才檢視其執行過程資料，並有共識地判

斷出是否達到評鑑標準。

以師培中心評鑑項目之一為例，學校若

充分了解「地方教育輔導、教師在職進修之

規劃與推廣」項目是為了開發與培養現場的

合作機構與伙伴，則便會以實習學校、有潛

力成為實習學校、或學生就業的機構之輔導

教師需求為主，為其安排適當的學習機會。

在「地方教育輔導」項目也會落實請師培機

構的教師努力進現場，以培養輔導地方機構

的實力，進而能與地方機構攜手發展教學專

業，以開發更多機構成為未來學生實習或就

業的場所。師培評鑑現況偶見師培中心以辦

理師培機構教師個人論文發表或辦理補充實

習學生能力的活動，作為地方教育輔導項目

的績效，這兩種內容都不是特別為地方合作

機構之在職教師規劃，並不符合原評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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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用意，因此即便師培中心辦活動的服

務很好，辦理的場次很多，仍然無法達成師

培的績效。

綜合上述，師資培育是一件複雜的事，

想培養優良師資又需要許多專業人力與單位

合作，若能充分將師資培育視為一個循環的

系統，從學生遴選到就業後在職回流訓練，

其牽涉層面不只是教學；而師培評鑑也是一

個循環的系統，重點不是放在委員訪視當天，

而是如何定位目的，加以各種配套措施，促使

整個師資培育系統能運作正常且追求卓越。

當這兩種系統被仔細思考如何良好的結合，

適當安排各個系統間的關鍵影響因素，則提

升品質的目標方能真正達成。 


